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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要求，现将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35 号）同意注册，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000,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6.97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566,370,000.00 元，根据有关

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60,625,896.2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05,744,103.78元，

实际到账金额为 518,123,349.06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到位，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会验

字[2019]8294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025年度，本公司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对募集

资金项目投入 0.00元。2025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0.00 元，支付银行手

续费（不含增值税）50.00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为 4,269.03 元，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2025年 12月 31日余额合计为 6,063,795.13元。具体明细如下：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9年 12月 10日
本次报告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566,370,000.00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127,954,403.78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60,625,896.22
二、募集资金净额 505,744,103.78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387,316,021.56
本年度使用金额 0.00
永久补流金额 114,900,000.00
股份回购金额 10,009,160.24
节余募集资金补流金额 9,284,650.48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22,002.67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0,271,862.35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11,579,663.95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6,063,795.13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98号），公司于 2022

年 6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045,699 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24.2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28.71 元，扣除不含

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9,915,093.6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0,084,835.04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6月 8日到位，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容诚验字[2022]110Z0008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025年度，本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对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41,674,176.08元，其中：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

期）41,674,176.08元。2025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1,674,176.08元，支付

银行手续费（不含增值税）948.93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为 1,134,046.12



元，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得投资收益 1,636,624.68元，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25年 12月 31日余额合计为 202,225,439.32元。具体明细如下：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6月 8日
本次报告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999,999,928.71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0.00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9,915,093.67
二、募集资金净额 990,084,835.04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768,521,303.91
本年度使用金额 41,674,176.08
节余募集资金补流金额 10,679,597.56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93,848.02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7,280,533.61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25,828,996.24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202,225,439.3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

透明的原则，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分别于2024年6月17日、2025年6月23日，

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制度上保证了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 司 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分 别 在 中 信 银 行 沈 阳 和 平 支 行 （ 账 号

8112901012900643057 ） 、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沈 阳 城 内 支 行 （ 账 号

21050139000800001255）、招商银行沈阳浑南西路支行（账号124904600110111）



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9年12月11日，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城内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浑南西路支行和时任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1年 9月 8日，公司因 2021年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变更保荐机

构，与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国信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承接。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

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城内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西路支

行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19年 12月 10 日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态

沈阳芯源微

电子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沈阳和平支行 8112901012900643057 /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城内支行 21050139000800001255 / 已注销

招商银行沈阳浑南西路支行 124904600110111 6,063,795.13 使用中

合计 6,063,795.13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2022年 6月 7日，公司分别在平安银行沈阳分行（账号 15912666666677）、

中信银行沈阳南站支行（账号 8112901011100849786）、招商银行沈阳浑南西路

支行（账号 124904600110858）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2 年 6 月



16 日，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西路支行和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署《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6月 7日，公司在招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账号

121942302510107）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2 年 6月 27 日，公司

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25,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上海芯源微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上海临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022年 7月

27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芯源微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以

及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与证券交易所制定的《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6月 8日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态

沈阳芯源微

电子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沈阳南站支行 8112901011100849786 202,196,623.17 使用中

招商银行沈阳浑南西路支行 124904600110858 28,816.15 使用中

平安银行沈阳分行 15912666666677 / 已注销

上海芯源微

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支行

121942302510107 / 已注销

12194230257100017(注 1) / 已注销

12194230257100020(注 1) / 已注销

合计 202,225,439.32

注 1：银行账号 12194230257100017 及 12194230257100020 的账户性质为保证金账户，

保证金账户系公司为办理与募投项目相关支出的信用证而存入的信用证保证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5年度，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0.00元，具

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2025年度，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41,674,176.08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无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3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起 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

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亦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25,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起 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

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亦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2025年度，公司使用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收益金额为 1,636,624.68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00万元，无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核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 6月 8日
计划进行现金

管理的金额

计划进行现金

管理的方式
计划起始日期 计划截止日期

董事会审议通过

日期

30,000.00 保本型投资产品 2024年 4月 26日 2025年 4月 25日 2024年 4月 26日
25,000.00 保本型投资产品 2025年 4月 25日 2026年 4月 24日 2025年 4月 25日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

份并注销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或回购本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

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事项

无异议。

八、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

告分别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19年 12月 10日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222.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募投项目性

质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具体到月

份）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

业化项目
生产建设 23,860.73 23,860.73 23,860.73 0.00 24,813.36 952.63

103.99

(注 2)

2022年 6月 30

日
2,037.28 否 否

高端晶圆处理设备研

发中心项目
生产建设 13,918.24 13,918.24 13,918.24 0.00 13,918.24 100.00

2022 年 3 月

31日
注 3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补流还贷 11,490.00 11,490.00 11,490.00 0.00 11,49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股份回购 回购公司股份 1,000.92 1,000.92 1,000.92 0.00 1,000.92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50,269.89 50,269.89 50,269.89 0.00 51,222.52 952.63 — — 2,037.2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对“高端晶圆处理设备研发中心”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4,034,042.00元，对“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

业化”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89,400.00元，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 2,597,169.81元。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7,020,611.81元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容诚专字[2020]110Z0064号《关于沈阳

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上述自筹资金 17,020,611.81元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以满足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8,00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以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在规

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 6,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6,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8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以满足公司后续

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 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3年 8月 24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以满足公司

后续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在规定时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 5,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4年 8月 20日，公司已将上述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00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00元，无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2020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

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3,83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2021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3,83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2024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

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3,83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为 11,490.00万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和“高端晶圆处理设备研发中心项目”结项，节余的募集资金共 928.47万元，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1、节余的募集资金为公司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导致。

2、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

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高端晶圆处理设备研发中心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2年 3月 31日，将“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的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已回购公司股份 102,607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8,325.19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注 2：实际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系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取得投资收益的净额投入募集项目所致。

注 3：“高端晶圆处理设备研发中心项目”结项，在公司原有研发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先进的研究设备、实验设备和测试检验设备，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了与公司发

展战略相匹配的研发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2022年 6月 8日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67.4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011.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募投项目性

质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具体到月

份）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上海临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研发及生产

建设
47,000.00 47,000.00 47,000.00 0.00 47,214.69 214.69

100.46

(注 4)

2024年 12月 8

日
2,773.82 否 否

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

业化项目（二期）
生产建设 23,000.00 23,000.00 23,000.00 4,167.42 4,515.17 -18,484.83 19.63

2026年 12月

8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补流还贷 29,999.99 29,999.99 29,999.99 0.00 30,281.20 281.2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99,999.99 99,999.99 99,999.99 4,167.42 82,011.06 -17,988.93 — — 2,773.8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1）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期）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公司决定对“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期）”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

公司“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期）”募投项目原计划建设周期 30个月，于 2024年 12月 8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根据公司整体规划



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将“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期）”项目实施地点由“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彩云路 1号”变更至“北至规划路，南至创新路，西至沈本大

街，东至沈本一街地块”。

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等因素影响下，“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期）”的建设进度、生产设备的采购以及安装调试工作均有所延

缓。为提高募投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市场需求，公司拟有计划、分步骤逐步投入该项目，故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至 2026 年 12月 8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对“上海临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1,738,839.36元。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31,738,839.36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容诚专字[2022]110Z0153 号《关于沈阳芯

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上述自筹资金 31,738,839.36元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暂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7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

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年 6月 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亦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3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亦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00万元，无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上海临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结项，节余的募集资金 1,067.96万元，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

1、节余的募集资金为公司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导致。

2、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

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高端晶圆处理设备产业化项目（二期）项目”实施地点由“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彩云路 1号”变更至“北至规划路，南至创

新路，西至沈本大街，东至沈本一街地块”。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能够促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未实质

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及内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4：实际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系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取得投资收益的净额投入募集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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